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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1年 6月 4日、2021

年 6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

《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，

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5日、2021年 6月 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。公司于 2025年

8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 2020-2025年各年

<员工持股计划>及其摘要以及<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，详见公司于

2025年 8月 29日披露的《春秋航空关于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文件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047）。

截止 2021年 9月 29日，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“兴证资管鑫众春秋航空

4号员工持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”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615,000股，

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.07%，成交总金额 30,996,000元，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50.40

元/股，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9日披露的《春秋航空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

进展暨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0）。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春秋航空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

已全部出售完毕。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约定进行相应资产清算

和分配等工作，并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。

特此公告。

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11日


